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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分析了我国煤炭资源回采率现状，从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引起煤炭资源回采率低的原因，并认为人为因素是回采
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最终给出了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的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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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原动力。由于我国能源条件的特殊性，煤炭在一次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中一直保持在 70%左右（表 1）。煤
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不会发生改变。煤炭的不可再生性，提醒我们要
倍加珍惜煤炭资源。所以，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作为
提高我国煤炭资源保障能力和实现煤炭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措施，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表 1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表

1 我国煤炭资源回采率现状

1.1 存在生产工效提高与回采率降低的矛盾
根据原国有重点煤矿的统计数据分析，上世纪

90年代，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原煤生产工效
显著增长，从 90 年的 1.217 t/工提高到 2000 年的
2.562 t/工，十年间生产工效增长了 110%。与原煤生
产工效的显著增长不同，原煤的回采率却波动中有所

下降，原煤综合回采率由 1990年的 78.08%降低到
2000年的 77.97%。

图 1 原国有重点煤矿生产效率与采区回采率

虽然只对我国原国有重点煤矿统计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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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煤炭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 (%)
1978 70.7 70.3
1985 75.8 72.8
1995 74.6 75.3
2005 69.1 76.5
2006 69.4 76.7
2007 69.5 76.6
2008 68.7 76.7

别设立，特许权授予主体对申请开采煤炭资源的人所

提供的申请内容予以审查，符合标准的依法进入行政

登记，发给特许权证。
大型煤业集团经常以“特权”取代特许权，就在于
他们只要圈到了煤炭资源就可以直接开采，很少意识

到同样要实施特许权才能进行开采的必要性，导致这

些跨区域的大型集团在开采时常常避开地方政府部

门的监管而损害公众利益。因此，煤炭立法应将特许
权与采掘权分立，则可以防止煤业集团的“特权”发
生，更重要的是在于煤炭企业像建筑工程公司一样，

此处开完以后可以再到市场上找到能继续开采的特

许权，以利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顺利转移。在
《煤炭法》修改中，应界定矿山企业的功能和作业内
容，规定矿山企业在资金、技术水平、矿业用工和安全
保障、矿山救援能力与开采的设施设备等方面的要
求，符合条件的可以设立采煤企业。采煤企业和特许
权的持有主体可以是同一主体也可以是不同主体，机

制很灵活。同时，《煤炭法》应建立矿业退出制度，对于
闭坑、结算、矿工安排及环境恢复的验收等做出规定，

将退出制度当做进入管制的一个必要结构予以完善。

4 结语

《煤炭法》设置特许权制度，需要观念更新和重构
管理体制。目前，煤炭资源开发的主管主体，包括资源
配置、安全监察、生产许可以及环境管制等还没有理
顺，部门之间职能的分工和配合不合理等是煤炭资源

体制科学构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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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但对反映我国煤炭工业生产工效和回采率之间关

系仍然具有代表性，数据显示我国煤炭工业存在生产

工效提高与回采率波动甚至降低的矛盾，造成资源浪

费增加，这不符合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

寻求生产工效和回采率之间的合理平衡点，两者有机

结合，良性互动提高，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减少煤

炭资源损失。
1.2 我国煤炭回采率整体水平低下
图 1显示只是我国原国有重点煤矿回采率，如果
连同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计算在内，回采率将会

进一步降低，资源损失更加严重。2004年，全国煤炭
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得到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
煤矿平均采区回采率为 64%，平均矿井回采率为
46%。2007年，我国煤矿平均资源回收率为 30%，而
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煤炭资源
总体回收率能达到 60%至 70%。可见，我国煤炭回
采率整体水平低下，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50%。
1.3 我国煤炭回采率分布不平衡
我国煤炭回采率分布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企业

间的不平衡。由于具有机械化程度较高和先进的管理
制度，我国大型煤矿回采率普遍高于小煤矿。我国国
有煤矿煤炭资源回采率一般在 50%至 60%，小煤矿
煤炭资源回采率仅在 15%～20%。2007年，山西省煤
炭平均资源回采率在 40%左右，而该省的乡镇煤矿
回采率仅为 10%～20%，资源浪费严重。
另一方面，煤炭回采率又具有地域上的不平衡

性。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因素、技术条件等原因的影
响，我国西部地区煤矿回采率比东部更低。就地域来
看，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四省的平均回采率为
58%，比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平均采区回采率低
14%，而西部小型矿山回收率更低。
所以，我国煤炭回采率具有企业和地域两方面的

不平衡性。

2 我国煤炭回采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煤炭资源回采率低下的原因包括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是指煤炭资源赋存条

件的限制；人为因素则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是煤炭

回采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2.1 自然因素对我国煤炭回采率的影响
自然因素主要是指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的限制。我
国煤炭资源储量较丰富，但赋存地质构造复杂，资源

开采条件属中等偏下，将近 50%的储量处于地质构
造复杂和高瓦斯地区。在国有重点煤矿中，地质构造
复杂或极其复杂的煤矿占 36%，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或极其复杂的煤矿占 27%，多数大中型煤矿顶板岩
性属于Ⅱ（局部不平）、Ⅲ（裂隙比较发育）类；Ⅰ类（平
整）顶板仅占 11%，Ⅳ类、Ⅴ类（破碎、松软）约占 5%；

开采深度大，绝大多数矿井为井工开采，露天矿仅占

5%；2004年，大中型煤矿采深大于 600m的矿井产量
占 28.47%；具有煤尘爆炸危险性的煤矿占 87.37%，
具有煤尘强爆炸性的煤矿占 60%以上。煤层具有自
燃发火危险煤矿占 47.29%；另外，动力灾害与热害对
我国煤炭开采影响严重。这些客观的赋存条件限制都
对煤炭回采率造成影响。
我国煤炭资源中等偏下的赋存条件是回采率低

下的自然因素，但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2.2 人为因素对我国煤炭回采率的影响
2.2.1 市场和监管因素
大型企业占有市场的集中度与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直接的关系，市场集中度过低将出现无序的过度竞

争，损害全行业的利益和良性发展。我国煤炭产业组
织不合理，煤炭企业数量过多，经营规模小，过度分

散，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平均每个企业的市场占有
率不足 0.1%，市场集中度过低。
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过低，造成市场竞争激烈，

加之煤炭资源管理工作滞后，导致煤炭企业放弃回采

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事实上，由于近年市场需求旺
盛，煤炭回采率监管不严格，很多煤矿企业回采率下降

都与其片面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不惜增加开采损失、
缩短矿井服务年限有关。在利益的驱动下，煤炭资源开
采中越权审批、无证采矿、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
难、越界开采、争抢资源、整块煤田被随意分割肢解、重
复建设等问题比较突出。很多煤炭企业单纯追求产
量，采厚丢薄，将符合开采条件的薄煤层丢弃不采。有
的企业对厚煤层采取“吃菜心”式的开采方式，条件优
越的厚煤层上留顶煤，下留底煤，采煤机从中间走一

遭就结束了，造成煤层永久性破坏，无法再开采。
煤炭资源回采率统计不受重视，监管部门不能对

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从一定程度上导致造假、虚报
行为，加之我国现有的煤炭回采率计量方法不详细，

各种煤炭储量的核算和调整也比较模糊，造成统计失

真，难以发挥奖惩督促作用。
国家开征资源税，虽已考虑了煤炭企业级差收

益，设计了浮动税额，但在实际执行中，向重点煤矿征

收的资源税高于国有地方煤矿，地方煤矿高于乡镇煤

矿，这与它们的资源回收率正好相反。这种征收方法
忽视了煤炭资源开采回收率，客观上助长了乱采乱挖

的不良现象，没有为采矿投资者创造公平的投资环

境，也没有充分反映由于资源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开采

收益的差别。
由上分析来看，市场和监管因素是造成煤炭资源

大量破坏和浪费的主要原因。
2.2.2 存在设计缺陷和中小煤矿采煤方法落后
市场和监管因素的限制对回采率低下产生重大

影响，同样由于设计缺陷和中小煤矿采煤方法落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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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煤炭损失也不容忽视。我国煤矿地质精查度普遍
偏低，导致许多矿井原始设计存在缺陷，井田划分不

合理，矿井后期生产系统延伸困难，增加不必要的煤

柱和边角煤损失。
中小煤矿管理层片面强调短期利益，忽视了资源

的合理回收和开发利用，采煤方法落后，开拓布局不

合理，生产技术条件差，留下大量边角煤和保护煤柱

难以开采，浪费严重。中小煤矿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
量 30％以上，但其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 10％～15％。

3 提高我国煤炭回采率的建议措施

3.1 通过技术途径提高煤炭回采率
根据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在技术上提高对煤

炭赋存自然因素的适应能力。
（1）精细查清煤层赋存状况，加强资源的补充勘
探，提高储量的级别和精度。一是超前做好地质及水
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的探查，为设计提供可靠的地质

资料；二是加强工作面巷道施工过程中的煤层厚度探

查，为开采的设备选型提供可靠资料，减少丢顶底煤

损失。
（2）优化设计，合理规划开发布局，根据煤厚变化
及地质情况，合理选择采煤方法及开采设备，避免设

备选型不合理造成顶底煤的损失。科学的留设各种保
护煤柱和隔离煤柱，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积极推进

无煤柱开采技术。
（3）研究和发展倾斜、急倾斜煤层、薄煤层的综合
机械化开采技术；研究解决综采放顶煤的回采率问题。
（4）条件适宜的尽量采用露天开采。

3.2 建立和完善煤炭回采率监管体系
全面提高我国煤炭资源回采率和我国煤炭资源

保障能力，需要技术创新与改革管理体制相结合，市

场调节与政府监管相结合，明确责权，齐抓共管。
（1）建立和完善煤炭开采回采率监管体系，用机
制来促使煤炭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煤炭管理部门
分清职责和管理权限，制定煤炭资源管理法律法规，

结合矿业权管理依法加强对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和储

量监管。
（2）煤炭企业要建立完善的矿山储量管理体系，
设立储量统计机构，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储量评估

和开采回采率监管。

（3）结合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管理，
建立煤炭开采回采率年审制度。完善回采率检测制
度，以获得真实的回采率数据。对于没有达到回采率
指标的矿山，要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拒不改正的，可

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对于达到或
者超额完成回采率指标的矿山予以奖励。
（4）推进资源资产化管理，改革资源税费计征办
法。开展煤炭资源资产化管理专项研究，提出资源资
产化评估和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开展煤炭资源资产

评估。在资源税费征收方面，应以实际消耗的资源储
量为征税、计费基础，结合资源等级，将矿井资源储
量、回采率与资源税费直接挂钩，促使企业自觉合理
开采资源。
3.3 建立大型企业集团，限制小煤矿数量
（1）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改
变煤炭产业组织结构分散的状况，组建大公司和大型

企业集团，促进市场的有序竞争。
（2）提高煤炭行业准入门槛，淘汰经营规模小、生
产技术落后的中小煤矿。减少中小煤矿数量的同时，
加强对中小煤矿的技术投入和扶持。
3.4 加强矿山企业内部管理
（1）加强对员工进行提高回采率重要性的教育培
训,使职工真正认识回采率与企业效益息息相关。
（2）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调动职工积极性,对提高
回采率好的班组和个人实行奖励制度,对片面追求效
益、浪费煤炭资源的要处罚,使职工自觉爱惜资源,保
护资源。
（3）加强现场技术管理，按设计施工，不得随意变
更设计，任意扩大煤柱边界，随意丢煤,确保提高资源
回采率的措施落实。

4 结论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但我国目前煤炭资源回采

率低下，主要原因是市场监管、设计缺陷和小煤矿等
人为因素的影响，解决回采率低下的问题应该通过技

术途径、建立完善监管体系、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限制
小煤矿数量、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来解决。

（收稿日期：20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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